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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办法规定了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  产业

板块及下属公司财务会计档案管理标准的管理职责、管理内容与方法、

报告和记录。 

本办法适用于集团、产业板块及下属公司的财务会计档案管理工

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财政部国家档案局第 79 号令） 

《档案管理标准》 

《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 

《档案信息化管理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会计档案 

是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财务报告等会计核算专业材料，是记录

和反映单位经济业务的重要史料和证据，包括通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

形成、传输和存储的电子会计档案。 

3.2  电子会计凭证 

是指从外部接收的电子形式的各类会计凭证，包括电子发票、财政

电子票据、电子客票、电子行程单、电子海关专用缴款书、银行电子回

单等电子会计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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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职责 

4.1  集团财经管理机构负责制定本办法，是集团财务会计档案管理的

职能部门。 

4.2 集团行政管理机构负责集团档案工作的宏观协调、指导和监督，

负责集团本部各部门的档案管理。  

4.3  各公司财经管理机构和档案管理机构是本公司财务会计档案管

理的职能部门。 

5  管理内容与方法 

5.1  本办法依据的流程 

无 

5.2  财务会计档案的分类 

5.2.1  会计凭证类，包括原始凭证、记账凭证、汇总凭证、其他会计

凭证。 

5.2.2  会计账簿类，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固定资产卡片、辅

助账簿、其他会计账簿。 

5.2.3  财务报告类，包括月度、季度、年度财务报告，以及会计报表、

附表、附注及文字说明，其他财务报告。 

5.2.4  经济合同类，包括合同、会签单、审批单等资料。 

5.2.5  其他资料类，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开户许可证、银行存款余额调

节表、银行对账单、往来对账单、客户催款单、会计档案移交清册、保

管清册、销毁清册等。 

5.3  财务会计档案的装订时间  

5.3.1  会计凭证：当月会计凭证应于次月 15 日以前装订。 

5.3.2  会计账簿：电脑账簿应于次年归档以前打印并装订,如满足

5.3.6 以电子形式保存会计档案要求的单位，可仅以电子形式保存。 

5.3.3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银行对账单：应于次年 1 月底以前装订。 

5.3.4  财务报告：按年装订，应于次年归档以前装订。 

5.3.5  经济合同：按经济合同类别、所属项目来装订。 

5.3.6  电子会计档案： 

1）电子文件的形成部门一般应在次年一季度内将上年度办理完毕

的属归档范围的电子文件向档案部门归档，电子文件归档移交前，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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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部门应检查本部门电子文件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要做到移交及时、数

据完整、内容准确、编目规范、帐目一致、手续清楚等。移交清单一式

两份，交接双方签字后各执一份。 

2）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单位内部形成的属于归档范围的电子会

计资料可仅以电子形式保存,形成电子会计档案: 

a)形成的电子会计资料来源真实有效,由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形成

和传输； 

b)使用的会计核算系统能够准确、完整、有效接收和读取电子会计

资料,能够输出符合国家标准归档格式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

计报表等会计资料,设定了经办、审核、审批等必要的审签程序； 

  c)使用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能够有效接收、管理、利用电子会计档

案,符合电子档案的长期保管要求,并建立了电子会计档案与相关联的

其他纸质会计档案的检索关系； 

  d)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电子会计档案被篡改；  

  e)建立电子会计档案备份制度,能够有效防范自然灾害、意外事故

和人为破坏的影响； 

  f)形成的电子会计资料不属于具有永久保存价值或者其他重要保

存价值的会计档案。 

5.4  财务会计档案的管理 

5.4.1  财务会计档案按照归档要求定期向本单位档案部门移交，实行

集中管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私自保存、擅自销毁或据为己有。 

5.4.2  实行“谁形成，谁归档”的归档整理制度。档案归档接收时移

交人员应填写“档案移交（接收）登记表”。档案人员要认真对照移交

登记表检查验收，办理移交手续。“档案移交（接收）登记表”一式二

份，档案人员与移交人员签字后各执一份备查。 

5.4.3  归档材料形成要求。档案信息在形成时应做到规范、清晰、有

效，载体和信息应满足长期保存的需要。材料字迹符合要求，即用碳素

墨水或蓝黑墨水，也可以为激光打印或油印件的正本，禁止用圆珠笔、

铅笔、红墨水、纯蓝墨水、喷墨打印以及复写纸等不牢固的书写材料。

纸质归档文件材料应为原始件。 

5.4.4  电子会计凭证归档 

1）除法律和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单位可

以仅使用电子会计凭证进行报销入账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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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接收的电子会计凭证经查验合法、真实； 

  b）电子会计凭证的传输、存储安全、可靠，对电子会计凭证的任

何篡改能够及时被发现； 

  c）使用的会计核算系统能够准确、完整、有效接收和读取电子会

计凭证及其元数据，能够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完成会计核算业务，

能够按照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规定格式输出电子会计凭证及其元数

据，设定了经办、审核、审批等必要的审签程序，且能有效防止电子会

计凭证重复入账； 

  d）电子会计凭证的归档及管理符合《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第 79 号令）等要求。 

  2）单位以电子会计凭证的纸质打印件作为报销入账归档依据的，

必须同时保存打印该纸质件的电子会计凭证。 

  3）符合档案管理要求的电子会计档案与纸质档案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电子会计档案可不再另以纸质形式

保存。  
5.4.5  电子会计档案应与其他门类和载体的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档案部门要配备与业务部门相互兼容的计算机及软、硬件系统，保证归

档电子文件的有效识读。档案人员应忠于职守，具备计算机专业知识，

熟悉掌握本单位使用计算机系统的操作技能，组织编写归档电子文件

的各种检索工具，并积极主动提供服务，充分发挥归档电子文件的作用。 

5.5  财务会计档案的借阅规定 

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报告三大类档案的借阅应严格按本规定

办理：  

5.5.1  直接调阅各公司财务会计档案的人员范围 

1）有权直接调阅各公司财务会计档案的人员包括：集团董事长、

集团总裁、分管财经工作的副总裁及助理副总裁、集团财经管理机构总

经理及副总经理、集团风控管理机构总经理及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长、

本公司总经理及常务副总经理、本公司财经负责人、本公司主管会计； 

2）有权直接调阅本产业板块下属公司的财务会计档案的人员包括：

产业板块董事长、总裁及常务副总裁、产业板块财经管理机构总经理及

副总经理； 

3）集团财经管理机构、集团风控管理机构、产业板块财经管理机

构可以在其职责范围内直接调阅相应公司的财务会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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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直接调阅集团总部财务会计档案的人员范围 

有权直接调阅集团总部财务会计档案的人员包括：集团董事长、集

团总裁、分管财经工作的副总裁及助理副总裁、集团财经管理机构总经

理及副总经理、集团风控管理机构总经理及副总经理。  

5.5.3  其他人员调阅财务会计档案的规定 

其他人员如需调阅各有关公司财务、会计档案的，应经档案所属公

司财经负责人批准，且应在财经管理机构查阅。  

5.6  财务会计档案的保密规定 

财务会计档案属于各公司的重要商业秘密。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外，上述财务会计档案未经相应财经负责人批准，严禁复印、拷贝或以

其他方式私自保存或传递给任何不相关的第三方，否则视为严重泄露

公司商业秘密处理。  

5.7  财务会计档案的保管与销毁 

5.7.1  财务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定期两类。定期保管期限

分为 10 年、30 年两类。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从会计年度终了后的第

一天算起，详见附录 B《会计档案保管期限表》。  

5.7.2  财务会计档案保管期满需要销毁时，由档案保管部门和财经管

理机构提出意见，经各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审核后，报上一级公司财经管

理机构和档案管理机构共同审批。上一级公司财经管理机构和档案管

理机构应当派人现场监销。未经上级公司审批和现场监销的，各公司不

得自行销毁任何财务会计档案。 

5.7.3  有关财务会计档案销毁的其他具体规定按财政部最新公布的

《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执行。 

6  检查与考核 

6.1  集团财经管理机构会同档案管理的专业部门定期对各公司财务

档案管理工作进行检查和考核。 

6.2  对贯彻标准不力，造成不良后果的，或违反标准规定，造成工作

失误、公司经济损失等严重后果的，按有关规定和程序追究责任。 

7  报告与记录 

7.1  会计档案保管期限表（见附录 B） 

 



Q/GCL  20707-2020 

- 6 - 

 

 

附加说明 

本 办法由集团标准化管理体系领导小组负责提出。 

本 办 法 由 集 团 财 经 管 理 机 构 负 责 起 草 或 修 改 。  

本 办 法 主 要 起 草 、 修 订 人 ： 昂 娅 茜  

审   核 ： 张   锋  

审   定 ： 崔 乃 荣  

批   准 ： 朱 共 山  

本 办 法 由 集 团 财 经 管 理 机 构 负 责 解 释 。  

本 办 法 于 二 ○ 二 ○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第 六 次 修 订 并 发 布 ， 于 二

○ 二 ○ 年四月二 十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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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会计档案保管期限表 

 

序号 档案名称 保管期限 备注 

一  会计凭证   

1 原始凭证 30 年   

2 记账凭证 30 年   

二  会计账簿   

3 总账 30 年   

4 明细账 30 年   

5 日记账 30 年   

6 固定资产卡片  
固定资产报废清理后保

管 5 年 

7 其他辅助性账簿 30 年   

三  财务会计报告   

8 
月度、季度、半年度财务会

计报告 
10 年   

9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永久  

四  其他会计资料   

10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10 年   

11 银行对账单 10 年   

12 纳税申报表 10 年   

13 会计档案移交清册 30 年   

14 会计档案保管清册 永久  

15 会计档案销毁清册 永久  

16 会计档案鉴定意见书 永久  

 

 

 


